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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：�

&emsp;&emsp;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防控工作部署，在加强疫

情防控的同时，围绕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积极推进投资项目储备，保障投资项目申报、受理、审批和

前期工作稳妥有序开展，保持新开工项目后劲，现就依托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强项目远

程审批服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�

&emsp;&emsp;一、严格执行在线告知性备案制度。对实行备案制的投资项目，按照《企业投资项目核

准和备案管理条例》《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》，一律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

台（以下简称在线平台）实行网上备案。项目单位需要备案证明文件的，备案机关要指导项目单位通

过在线平台打印；项目单位不具备在其办公场所自行远程打印条件、不能到备案机关或实体大厅领取

的，备案机关要及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项目单位。�

&emsp;&emsp;二、多措并举，加快推行网上审批和核准。相关地方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暂停实体大厅服

务的，对实行审批制、核准制的投资项目及时启动“不见面”在线办理。相关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完善

、畅通在线平台互联网端项目申报、进度查询功能，项目审批、核准机关要指导项目单位上传电子材

料、实行远程审批；具备条件的地方，应尽快完善网上出件功能。对投资项目办理过程中确需纸质材

料的，以及项目单位在其办公场所无法实现批准文件网上出件的，应通过邮件方式寄送。其他地方要

对标“不见面”审批模式，尽快完善在线平台“一网通办”功能，提升远程审批服务水平。�

&emsp;&emsp;三、强化咨询服务和技术保障。各地审批、核准、备案机关要通过在线平台公布投资项

目办理咨询电话，开通在线咨询服务专区，加强咨询服务值守，为项目单位远程提供政策解答、流程

指引、释疑解惑等优质便捷服务，指导规范项目单位办理网上审批。在线平台运行维护单位要加强技

术保障，及时响应、解决在线审批的技术问题。�

&emsp;&emsp;四、加强跟踪指导。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及时掌握暂停实体大厅服务的市、县，逐一指

导督促其审批、核准、备案机关尽快应用在线平台开展网上受理、远程审批（核准、备案）工作。在

线平台采取省级统一建设模式的，各省级发展改革委要安排技术人员加强值守，对相关地方提出的技

术需求和疑难问题，要及时予以协调解决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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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emsp;&emsp;各地要从贯彻中央精神、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应用在线平

台加强投资项目远程审批服务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，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在线审批服务水平，确保在

疫情防控期间保障项目办理畅通，有效稳定社会投资意愿，积极稳妥做好项目储备工作，为稳定投资

运行提供坚实基础，坚决防止出现项目申报无门、审批服务出现断档问题。各省级发展改革委于2月10

日前，将本地加强在线平台应用、推行远程审批服务情况，通过纵向网报送我委投资司制度法规处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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